長庚大學執行產學合作計畫申請表

	申

請

說

明


	主持人
	
	單位
	
	職級
	
	(申請說明欄及計畫經費欄由申請人填寫。計畫編號尚未申請者免填計畫編號。

(本表乙式一份：於呈核後正本由技合處建教合作中心建檔存查。申請人以影本辦理簽約用印等手續後自存。



	
	計畫名稱
	
	

	
	計畫委託單位
	
	計畫編號
	
	

	
	計畫性質
	□研發應用型

□技術服務型
	研 發 成 果
(技術服務型免填)
	□共有  □廠商
□學校
	

	
	分期報告預定繳交時間
	
	成果報告預定繳交時間
	
	

	
	1.檢附資料：□委託單位簽章（含騎縫章）之合約書與計畫書合訂本。

□其他資料：            

2.計畫執行期限：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

3.補充說明：□人體試驗(IRB)  □動物實驗
4.結案方式：□研究成果報告、產品設計圖    □其他：
5.高於學校規定之管理費匯入主持人：□個人產學合作QCRPD專戶  
	

	計

畫

經

費
	項目
	摘　　要　　說　　明
	金額
	

	
	人事費(A)
	計畫助理薪資(專任、兼任月薪、臨時工)

	
	

	
	研究主持人費(P)
	主持人費，此項為專用款項，未經申請不得流用。

	
	


	
	業務費(B)
	與計畫有直接相關性之費用。

	
	

	
	設備購置費
	
	
	

	
	旅運費
	
	
	

	
	
	
	
	

	
	管理費
	標準
	校方(50%)      元、主持人(20%)     元、
院級(10%)     元、系(所) (20%)      元
	
	

	
	
	高於規定
	主持人(50%)     元、院級(20%)     元、
系(所) (30%)      元
	
	

	
	合計
	新台幣　　　　　　元整
	

	
	撥款方式
	□分    期撥款    □驗收後全額撥款 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
	

	  呈

  核
	院　長
	
	系（所、科）

主　 　　管
	
	申請人
	
	

	審  查
	□委託單位要求本校先行用印，待合約雙方簽約完成後，由申請人補送合約書與計畫書合訂本正本至技合處存查。

□其他：

 技合長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建教中心主任：               經辦：
	

	核

決
	(
校　長
	
	


「(」：總經費十萬元（含）以下之產學合作計畫申請，得由技合長核決。

表號093000101

